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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公司送审的上述文件已收悉，贵公司要求对该工作内容的合

法性和有效性发表法律意见。经本所律师对该工作内容的合法性和有

效性审查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等相关法律规定，作出如下审查意见，以供贵公司参考：

贵公司有权自主处置公司财产，贵公司开展2024年处置12台车辆

的工作不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。贵公司可以按照公司处

置财产相关的规章制度处置前述车辆。

以上审查意见，供贵公司参考，贵公司如有疑问，可随时与本所

律师联系，我们将竭诚为贵公司提供法律服务。

重庆坤源衡泰律师事务所

律师：

2024 年 2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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